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申请检定申报表
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计量器具名称
	规格

型号
	测量范围
	准确度

等级
	出厂编号
	制造单位
	安装/使

用地点
	强检类型
	上次检

定日期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上海市嘉定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强制检定受理意见：

□同意检定申请，我中心将在 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检定工作。

□不同意检定申请，申请单位需补齐以下材料（补齐后方可受理）：

□同意现场检定申请，我中心业务科室工作人员和申请单位协商具体检定日期。（仅对固定安装不能拆卸的和不易/能搬动的实施现场检定）
受理单位受理（章）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申请强检单位需提供有效登记注册证书（如营业执照）复印件（盖公章）；

2.申请单位应对照实物如实填写本表的各项内容，其中受理意见由受理检定单位填写，本表填满后需另外附表填写；

      3.安装/使用地点：指具体的科室、部门或使用场所；

4.申请单位指的是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使用单位，其单位应确认申请的计量器具属于强检停征范畴，保证填写内容及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，如有虚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；

5. 强检类型：指社会公用计量标准、部门或企事业计量标准、贸易结算、安全防护、医疗卫生、环境监测、行政监测、司法鉴定等；

6.此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计量技术机构，一份由申请单位留存。










